附件三：

全国建筑设计行业诚信单位

申 报 表

单位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 

法人代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
报送省市：

中国勘察设计协会

年   月   日  
相关材料复印要求

证明材料及基础材料复印件一律以A4纸张并与《自评报告》一并装订后提供。主要包括：

1、营业执照年检情况登记页。

2、资质证书（副本内页）。

3、有效期内的各类认证证书。

4、获奖项目和各类荣誉证书复印件，数量累计不超过《评分细则》中所规定的分数限值。

5、《评分细则》要求提供的证明材料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	单位名称
	
	在册人数
	

	
	
	邮    编
	

	单位地址
	
	传    真
	

	单位电话
	
	电子信箱
	

	联 系 人
	
	联系电话
	


二、申报理由

	附：自评报告及说明：


三、自评分

	评价指标
	标准分
	自评分
	得分率

	1、遵守法规
	35
	
	

	2、社会责任
	20
	
	

	3、企业形象
	35
	
	

	4、文化建设
	10
	
	

	总分
	100
	
	


四、相关说明或依据

	纳税情况说明

本单位财务章

年   月    日
	年检情况说明

单位公章

年   月    日
	资信情况说明

本单位财务章

年   月    日


五、评价意见

	省市

自治

区勘

察设

计协

会

初审

意见
	（含初评分数、总体评价）

盖章

年    月    日

	建筑设计分会

评估

委员

会

评审

意见
	盖章

年    月     日

	中国

勘察

设计

协会

审定

意见
	盖章

年    月    日


